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广外外校[2008]16号
校园环境管理工作小组职责（试行稿）
为了落实《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校园环境管理规定》，加强校园环境管理，努力营造和持续保持洁净、亮丽、优美、舒适、安全的校园环境和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，特成立校园环境管理工作小组，在校长的领导下，负责检查和协调全校的环境卫生和设施安全工作。
一、目标与要求

    工作小组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：一抓服务，下功夫抓好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，力争后勤服务一流水平；二抓环境，加强校园环境建设，营造健康、积极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加强环境卫生教育和文明行为养成教育，全员参与校园环境整治和美化、绿化建设，共同爱护和维护好校园环境；三抓管理，落实检查制度，转变工作作风，把工作落到实处；四抓安全，做到“五防”：防火、防盗、防中毒、防人身伤亡事故、防设备事故。每学期末向校长提交工作总结和建议，供校长决策参考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、工作小组落实具体的检查工作，重点巡查校园环境清洁保洁(含师生员工宿舍内外)、食品卫生安全、门卫值班、服务态度、工作规范等。

2、密切关注水、电、气、校车、通讯、饮食、网络等易发生突发事件的工作场所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预防传染病在校园内传播。针对突发问题，完善各项应急处理工作预案；一旦发生紧急突发事件，应急小组立即启动相应紧急预案。

3、坚持开展安全检查和事故防范工作。每学期开学、期中、期末分别对校舍、教学设施等进行一次彻底排查，发现隐患，及时排除，不能排除的要停止使用。严格教学设施、化学药品、饮水饮食、用电、体育、劳动及其他集体活动等方面的管理，保证师生安全。

4、建立校园环境检查评比制度。工作小组每半个月对宣传栏、教室、寝室、食堂、公共场所（礼堂、体育馆、游泳馆等）、教职工宿舍、车辆停放、节约水电和爱护公物等方面进行检查，及时通报每次检查的结果，督促整改，未及时整改的部门和个人，全校通报批评；学期末对月报表进行整合，作为各部和个人考核依据之一。
    三、工作小组对各有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督察，加强管理，严格监督，狠抓落实，常抓不懈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努力营造和保持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校园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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